
臺北市立大直高中高中部手機管理方式(給導師)  

一、目的:因應新課綱與教師教學需求，尊重授課教師的專業自主，考量如何充份地把行動載具運用

在教學中，提升學生學習成效。培育孩子在適當的時間使用行動載具。 

二、手機管理流程 

學生課堂表現紀錄表 

(圖一)、(圖二) 

印製於點名卡後面，提供任課教師使

用，點名卡每日都要讓導師簽名後繳

回學務處，故導師與學務處能夠即時

掌握學生課堂表現，進行生活教育。 

 

 

養機場/設置於教室 

(圖三) 

 因科目屬性不同，教師可在課

堂要求學生，上課前將手機放

入養機場。 

 教師也可以單獨要求無法自律

的學生將手機放進養機場。 

 停機坪/設置於學務處 

(圖四) 

學生在該學期於課堂表現紀錄表被

登記 3次，上課未經教師允許使用

手機者，經家長同意後，進行學生

手機保管 3日，上學到校後交到學

務處，放學領回。 

 

 

學生獎懲/行動載具管理要點 

(請參詳學校網站) 

學生經過勸導與手機保管後，仍未改

善，被任課老師再次登記乙次者，依

本校校規與行動載具管理要點，記予

警告乙次，若再被登記再再懲處。(以

學期為單位，新學期重新計算)。 

 

 

 

學校手機管理措施說明 

(一)學生課堂表現紀錄表:記錄學生上課表現。 

(二)養機場:設於各班教室供教師使用。 

(三)停機坪:設於學務處，用於學生行動載具保管。 

(四)行動載具管理要點:學生在校時間行動載具管理詳細規範。 

(五)學生獎懲規定:9-13-2非經任課老師允許使用電子設備產品予以警

告乙次。 

 



 

 

(圖一)點名卡-正面:記錄學生上課出缺席。 (圖二)點名卡-背面:可記錄學生課堂表現 

  

(圖三)養機場-供任課老師上課使用 (圖四)停機坪-保管學生手機，位於學務處。 

 


